附件2：
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厦门赛区）赛事组织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厦门市体育局、厦门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厦门市足球协会

执行单位：（待定）
二、赛事时间及地点
（一）赛事时间：2026年3月

（二）赛事场地：（待定）
三、比赛组别：
U13男子组（十一人制）

U14女子组（十一人制）
U15男子组（十一人制）
四、参赛球队
（一）厦门市学校代表队、体校、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俱乐部青训机构等球队均可报名参赛。

（二）每个组别参赛球队至多8支，报名球队数超过相应组别限制数量时，优先参考所在球队过往参加厦门市青少年三大球联赛、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厦门市足球协会俱乐部青少年联赛等赛事的成绩排名，依次按照参赛成绩、球队组织建设等条件顺序，由组委会审核后确定参赛球队。

五、参赛年龄

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厦门赛区）竞赛组成，根据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要求设置：U13男子组、U14女子组、U15男子组（11人制比赛）。
U13男子组：2012年9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并允许至多5名2014年出生运动员报名参赛；

U14女子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并允许至多5名2014年出生运动员报名参赛；

U15男子组：2010年9月1日至 2012年12月31日，并允许至多5名2013年出生运动员报名参赛。
六、参赛办法
（一）参赛的俱乐部青训梯队和社会俱乐部青训机构须完成工商注册登记获得企业法人资格，并在厦门市足协完成注册，接受足球协会行业管理。体校代表队和学校代表队报名参赛的，应由教育、体育部门审核通过，参赛学校或体校应有办学或开展业余训练资质，并且应当接受教育、体育部门的管理。（注：参赛单位限报每个组别一支参赛队。参赛球队球员在同阶段只能代表一支球队比赛。凡俱乐部股东、法人、监事、股权、注册场所、经营场所等事项相同或者存在利益关联的俱乐部不得同时报名同一年龄组的比赛）。

（二）11人制参赛队伍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1-3名、队医1-2名、运动员23名，每队至少报18名运动员，其中守门员不得少于2名。如教练员有外籍，可多报1名翻译。
（三）各参赛队伍于2026年2月28日17时前将《预报名表》的盖章扫描版提交，由市足协进行初审，最终录取的参赛队伍于3月6日17时前完成足球中国APP的参赛报名并向赛事办公室提交《报名表》盖章扫描版和 word 版。
（四）运动员参赛资格 
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二代身份证或港澳台护照，必须具有厦门市户籍或学籍。 
1.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报名参赛的，球员应在本单位完成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年度注册备案。

2.校园、体校队伍代表队参赛运动员应具有参赛单位学校、体校的学籍。

以体育和教育共建队报名参赛的球员，共建俱乐部青训梯队和社会青训机构应完成注册备案或具有共建学校、体校的学籍，若球员已在非共建俱乐部或社会青训机构注册，则不能通过共建学校、体校学籍参赛。

如报名运动员参赛资格存在争议，在争议未解决前，运动员暂不能参赛。
本赛事按出生日期确定参赛组别。以二代身份证、护照、注册备案、历史参赛记录作为年龄认定的主要依据，对于经核实出现运动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比赛成绩以及所有评优资格，并上报相应主管部门作出处罚。 
3.一名运动员只能报名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任何一名球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队伍报名本赛事，违者经查实后，不管其是否上场比赛一律取消其所在队比赛成绩。
4.报名运动员必须持有2025年9月以后的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 
5.报名运动员应办理在本次赛事时间内有效的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名球队领队须对报名运动员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报名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发生任何伤害事件均采取保险方式处理，赛事期间运动员的意外伤害事件的责任与费用均由所属单位负责。赛事开赛前将组织赛前联席会进行检查，无相关保险和身体健康证明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6.各参赛队伍为本队参赛资格审查第一责任人，因球队未尽责审查本队报名人员资格造成违规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的，责任由参赛队伍负责。 
（五）球队官员参赛资格及反兴奋剂工作 
1.领队应为实职人员，负责球队管理，为本队赛风赛纪、反兴奋剂工作第一责任人。 
2.主教练为参赛队伍比赛期间技术区域人员赛风赛纪管理第一责任人。教练员必须为持证教练员，且须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完成教练员年度注册登记教练员，须为中国足协D级或以上级别教练员。外籍教练员需持有中国足协认可的同等级别教练执照。 
3.报名队医的人员必须持有医师资格证、心肺复(CPR+AED)培训证书、足球医务人员岗位培训证书或相关医学资质证明。

4.球队在报名时可多报比赛官员，但必须符合相应资质，最终球队官员名单在赛前联席会上确认。比赛期间更换球队官员，应有正当理由，并以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经主办单位批准后方可更换。
七、竞赛办法

第一阶段参考所在球队参加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厦门市足球协会俱乐部青少年联赛等赛事进行预赛。

第二阶段厦门赛区总决赛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4个名额，厦门市足球协会俱乐部青少年联赛4个名额，依名次产生至多8支球队参赛；组委会有权根据结合报名情况录取参赛球队并确定赛制：

（一）报名球队在3支及以下不进行比赛。

（二）报名球队在8支时将分组进行比赛，报名球队在4-6队参赛队将抽取进行单循环赛制。  

（三）具体赛制及赛程将根据报名队伍数量，在抽签前确定。
 八、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淘汰赛在比赛规定时间内进球多的球队获胜。如果双方在常规比赛时间内打成平局，不进行加时赛，直接采取直接互罚球点球的方式决定胜负。球点球决胜方法和人数为5+1，直至决出胜负。 
九、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球理事会《足球竞赛规则》最新标准；
（二）参考最新版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合并执行《厦门市足球协会纪律准则（试行）》，处理比赛中出现的各种违规违纪事件。 

（三）比赛时间：U13岁男子组别全场比赛为70分钟，上、下半场35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

U14岁女子组别全场比赛为70分钟，上、下半场35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

U15男子组别全场比赛为80分钟，上、下半场40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
（四）十一人制比赛使用5号比赛用球；
（五）所有报名且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都可上场比赛；每场比赛开始前60分钟，教练员必须在“足球中国APP”上提交上场队员、替补队员名单，并在比赛现场向比赛监督提交比赛球队名单纸质版；未在赛前提交名单中的队员不得参加该场比赛，未在报名官员名单中的人员不得进入技术区域。8人制比赛允许每队最多替换6名运动员，11人制比赛允许每队最多替换7名运动员，全场比赛过程中换人次数不得超过 3 次（在中场休息时替换不计入次数），队员一经替出不得重新上场。 

   （六）同一名球队官员及运动员被出示黄牌累计2次，自动停赛1场；同一名球队官员及运动员被出示红牌，自动停赛1场；第二次被出示红牌的球队官员及运动员，自动停赛2场，以此类推。自动停赛的球队官员及运动员、在比赛中被出示红牌的球队官员及运动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含技术区域和比赛有关区域），如有追加的纪律处罚，一并按纪律委员会处罚决定执行。红黄牌累计数在本项赛事全程累计执行。 

   （七）十一人制比赛如果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7人时，依据《足球竞赛规则》，比赛将终止，判对方3:0胜。如比赛终止时场上实际比分净胜球大于等于3，则以当场比分为准。严禁主观性利用此条款消极对待比赛，如经当场比赛监督和裁判员认定为消极行为，由纪律委员会依规严肃处理。 

   （八）比赛队不得擅自放弃比赛，违者将被取消全部成绩，各队与之比赛成绩全部取消，组委会将提交报告至厦门市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或上报中国足协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予以处罚。 

   （九）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赛事组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补足规定的比赛时间。 

   （十）比赛服装 

    1.各参赛队须准备至少2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颜色为一套深色，一套浅色,并指定一套为主场比赛服装,一套为客场比赛服。同一套比赛服装、球袜的款式、号码样式、广告等应保持一致。 

    2.各参赛队须准备至少2套颜色不同的守门员比赛服，且颜色要与本队运动员两套比赛服装颜色均有明显区别。 

   3.各参赛队须自备两款足够替补席人员穿着的明显区别本队两套比赛服装颜色的训练背心或训练服。 
4.比赛服必须印有号码。其中：上衣背后和短裤前面必须印有号码，号码必须为印刷方式，不得使用涂改或粘贴等方式，号码颜色必须明显以深浅区别于服装颜色。 

    5.比赛服号码为 1-99 号，如报名1号，1号必须为守门员。 

    6.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一致，并在赛前联席会议确认后不得更改号码，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7.比赛队员紧身内衣裤的颜色必须与球服上衣袖子主色与短裤的颜色一致。 

    8.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队长袖标。 

    9.上场队员必须穿非钢制鞋钉足球鞋，佩戴护腿板，比赛服装和球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违者不得上场比赛。 

   （十一）官方活动与程序 

    请各参赛队必须参加组委会各项官方活动和遵守比赛程序，包括联席会、赛风赛纪会议、新闻发布会、颁奖仪式和每场比赛倒计时程序等，否则将依规予以处罚。 

   （十二）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赛事组委会作出决定。 

    十、比赛官员 

（一）比赛官员由厦门市足球协会选派；

（二）比赛官员必须遵守各项规定。

十一、纪律处罚 
对比赛中出现的各种违规违纪事件，由厦门市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厦门市足球协会纪律准则（试行）》予以处理。 
十二、比赛管理 
（一）成立赛事组织委员会； 
（二）每场比赛派出一位比赛监督负责比赛的管理。
十三、经费 
（一）参赛队免缴报名费；
（二）参赛队交通费自理；
竞赛、宣传及比赛官员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
（四）参赛保证金：各报名球队应在3月6日18：00前缴纳履约保证金5000元，赛前5日后如球队退赛的，参赛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参赛履约保证金转为纪律保证金。如赛事期间无经济处罚，保证金在比赛结束后十个工作日之内退回。参赛履约保证金缴交账户：
户名：厦门市足球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美仁宫支行

账号：4100021309200005346

转账请备注：xxx队2026中青赛厦门赛区男U13/女U14/男U15保证金。
十四、奖励机制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厦门赛事办公室将根据参赛球队规模、竞赛形式等情况评定奖励标准，包括建立荣誉表彰、选拔入库等奖励机制体系。
（一）获得组别前四名的球队将各获得奖杯一座，前三名球队按报名人数颁发个人奖牌、奖状；
    （二）获得第五名至第八名的球队队员将按报名人数颁发个人奖状；

（三）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厦门赛事办公室将根据厦门赛区各组别冠军球队实际情况，推荐参加大区赛、全国总决赛。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